江苏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信息录入注意事项

为规范各学院的贷款需求信息录入数据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现就系统录入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提示如下：

1、 信息采集表中的所有信息都必须填写完整、准确、规范，不得留有空白。

2、 借款人的身份证号、姓名、学号等必须要认真核对准确；借款人的移动电话、宿舍电话原则上要求必须填写。

3、 借款人的通讯地址填家庭详细地址，不能填学校的地址。入学前户籍和家庭详细地址必须填写完整，格式为：江苏省xx市xx县（市、区）xx乡镇（街道）xx村（居委会）xx组（号）。家庭详细地址的文字必须准确，否则会影响学生贷款。

4、 共同借款人：只有在申请学生的父母双方均已去世的情况下，才可以由其他60岁以下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直系亲属担任共同借款人，否则，共同借款人必须是父母中的一方。

5、 共同借款的工作单位：有工作单位的填单位名称，无工作单位的填家庭详细地址。

6、 家庭电话、共同借款人的手机必须填写准确。

7、 学制：本科生4年。

8、 入学年月必须与学号显示的入学时间一致。

9、 申请原因必须是在系统内选择，申请学年必须是2016—2017学年。

10、 申请贷款金额2013级最高6000元，2014级、2015级最高为8000元，且必须是100的整数倍。

11、 申请期限的计算方法为：15 – 年级 + 1（二年级学生的申请期限最长13年，三年级学生的申请期限最长12年，4年级学生的申请期限最长11年）。

12、 代理机构、代理结算点、账户名、账号不填写。

13、 必须要等到学院所有学生的申请信息均录入完毕并认真核对后，再提交学校审核。

